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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會信用部一直是國內基層金融的熱門討論議題，民國 84 年起的一連串

基層金融擠兌事件及超貸、冒貸情事，使如何改進農會信用部經營績效成為研

究重心;隨著國際企業之併購與合併趨勢漸起，農會信用部之合併議題也漸漸浮

上檯面。然而，有鑒於農會信用部之角色與功能與一般金融機構不盡相同，為

了顧及其特殊功能與任務，農會信用部之改進方案紛紛出籠。其中不外乎，由

農會共同出資成立全國農業銀行、由農會共同出資成立區域農業銀行、將農會

信用部獨立於農會之外並改制成商業銀行、商業銀行與農會信用部合併，以及

由行庫接管經營不善之基層金融等，然而在多方考量與當事者(農會與農民)之
諸多建議下，農會信用部之改制方案一直無法達到共識，直到 2003 年 7 月 23
日，「農業金融法」公佈，農會信用部之改制方案終於有了定論。依此，本研究

依據「農業金融法」之規範，針對信用部業務經營不善之整頓方式，建構一個

適切之實證模型，模擬未來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改制之效益，以期提供更具實

務性與價值性之參考資料。彌補以往，在農會信用部之改制方案尚無定論時，

因為在過多的研究假設下進行研究，降低了研究結果之參考價值。 

「農業金融法」第 36 條中指出，逾放比率超過 15%之信用部應由主管機

關輔導整頓之，三年後若未達所訂改善目標，將命令該農會(成為合併後之消滅

公司)受併於其他具有信用部之農會(成為合併後之存續公司)。基於前述之「未

達所訂改善目標」，「農業金融法」尚無明確規範，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逾放

比率已經連續三年超過 15%之農會信用部進行合併模擬分析，將之視為合併後

之消滅農會，再參酌農會信用部之成本結構差異性與合併時之地緣考量，透過

厚邊界法(Thick Frontier Approach，TFA)估算各合併案例之合併效益，以便尋找

最佳之合併後存續農會。 

依實證結果可知，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採體制內合併仍可帶來成本節省效

益，但是，在尋找合併對象時，除了考量地緣關係，還必須納入成本結構差異

化因素。若考量成本結構差異性因素，將可提升 10%以上之成本節省效益，因

此在尋找農會信用部合併對象時，應該同時考量成本結構差異性因素，而非僅

是選擇距離最近的農會信用部進行合併。而且合併家數仍以一家為最適。 

關鍵字:農會信用部改制效益、農業金融法、全國農業金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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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農會信用部一直是國內基層金融的熱門討論議題，民國 84 年起的一連串基

層金融擠兌事件及超貸、冒貸情事，使如何改進農會信用部經營績效成為研究重

心，相關研究如，李叢禛（1997）、賴怡君（1997）、陳永琦（1998）、劉祥熹、

陳永琦(2000)以及吳榮杰、陳永琦、周百隆（2001）等;隨著國際企業之併購與合

併趨勢漸起，農會信用部之合併議題也漸漸浮上檯面，因此，農會信用部之合併

議題便成為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重心，相關研究則有，黃介良、陳美菁（1999）、

黃介良、梁連文（1999）、顏晃平（2000）以及陳永琦(2002a，2002b)等。 

然而，有鑒於農會信用部之角色與功能與一般金融機構不盡相同，為了顧

及其特殊功能與任務，農會信用部之改進方案紛紛岀籠，相關研究則有，吳榮杰

等(2000)、陳永琦(2001)以及吳榮杰等(2003)。其中不外乎，由農會共同出資成立

全國農業銀行、由農會共同出資成立區域農業銀行、將農會信用部獨立於農會之

外並改制成商業銀行、商業銀行與農會信用部合併，以及由行庫接管經營不善之

基層金融等，然而在多方考量與當事者(農會與農民)之諸多建議下，農會信用部

之改制方案一直無法達到共識，直到 2003 年 7 月 23 日，「農業金融法」公佈，

農會信用部之改制方案終於有了定論。依此，本研究將可依據「農業金融法」之

規範，建構一個適切之實證模型，模擬未來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改制之效益，以

期提供更具實務性與價值性之參考資料。彌補以往，在農會信用部之改制方案尚

無定論時，因為在過多的研究假設下進行研究，降低了研究結果之參考價值。 

「農業金融法」第 36 條中指出，經營不善之農會信用部應由主管機關輔導

整頓之，三年後若未達所訂改善目標，將命令該農會受併於其他具有信用部之農

會，也就是經營不善之農會信用部，若連續三年未達所訂改善目標，將成為合併

後之消滅公司，併購它的農會則成為合併後之存續公司，而此存續公司之選取即

為是否帶來合併效益之關鍵因素。然而，農會信用部之合併與一般企業合併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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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於農會乃是以行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同一區域內以組織一個農會為原

則，是一個具有地區性之金融機構，因此其合併對象之選取必須考量地緣關係。 

除了地緣關係之外，另一項影響合併效益之主要因素則為，各農會間的成

本結構差異。Chen, Y. C., T.T. Fu and R. J. Woo(2002)、陳永琦(2002b)乃針對金融

機構合併後之成本節省進行探究，審慎考慮金融機構存在成本結構不同之差異

性，與此差異性對合併效益造成之影響，並明確估算出金融機構合併後帶來之成

本節省幅度，實證結果亦顯示，台灣地區金融機構確實存在著成本結構之差異，

而此差異性並對合併後之成本節省幅度造成影響。依此可知，進行合併效益模擬

時應該將成本結構差異性帶來之影響納入考量。故而，本研究將參酌農會信用部

之成本結構差異性與合併時之地緣考量，建構適切之實證模型，以便尋找最佳之

合併後存續農會。 

合併效益之探討主題主要包括事前合併之效益模擬與事後合併之效益分

析，目前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合併案例鮮少
註 1，因此本研究僅能侷限於從事事前

合併之效益模擬。從事金融機構合併效率研究之研究方法，則大致上可區分為事

件研究法、財務比率分析法以及經濟計量分析法。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methodology)是依據股價變化及股利分配來分析合併廠商與被合併廠商之股票

報酬，相關研究有 Becher(2000)與 Delong(2001);財務比率分析法(financial ratios 

analysis)主要利用各種相關之財務比率進行合併前後獲利率及成本變動，基於每

家金融機構所擔負使命及政策不同，因此所強調之財務比率也不相同，相關研究

有 Berger and Humphrey(1992)以及 Srinivasan(1992);經濟計量分析法(econometric 

analysis)則利用效率衡量方法瞭解合併前後 X-efficiency、規模經濟以及範疇經濟

                                                 
註 1

目前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合併案例非常少，其中大多為民國 90 年 9 月 14 日由行庫接

管的淨值為負之農會信用部，然而此接管案例存在著諸多問題，因此「農業金融法」

第 59 條中也提及，將於未來訂定處理準則，因此不宜利用此些案例進行事後合併效

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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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異，主要研究有 Shaffer(1993)、Garden and Ralston(1999)、David, et al. (1999)

以及陳永琦、傅組壇(2003)等。 

本研究基於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並無股票上市上櫃，故而無法以事件研究

法進行分析，而財務比率分析法則可能落於財務比率選取之不同與不適當。再加

上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於探究，在成立「全國農業金庫」後，農會信用部在「農業

金融法」規範下合併，可獲致之規模經濟、範疇經濟效益，與不同生產技術帶來

之合併效益，因此在考量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之現況與研究方法之適切性，以及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後，本研究將利用經濟計量分析法，由成本面分析台灣地區農

會信用部合併之效益。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為：同時考量成本結構差

異性與地緣因素，依據「農業金融法」規範，估算問題農會信用部合併後之規模

經濟與範疇經濟效益，以及不同生產技術帶來之合併效益，以期確立台灣地區農

會信用部改制之最佳合併對象。 

 

2.合併之模擬設計 

首先根據 Berger and Humphrey(1991)之厚邊界觀念，將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

依其平均成本大小分成四群，並假設同群組中之農會信用部生產技術相同，而不

同群組之農會信用部則有不同生產技術，且存在著效率差異性。至於合併方式則

是根據 Shaffer(1993)提出之事前模擬方式進行兩兩農信部式之合併，其中產出變

數以兩農信部資產產出之加總方式表示，因素價格變數則以兩農信部資產佔合併

資產之比率加權方式平均。合併模擬時，將這些加權後變數，分別代入此兩個將

合併樣本所處之總成本函數，推估合併後總成本，再與合併前之兩樣本之總成本

合計值進行比較，以便了解合併後是否可以降低總成本，達到成本節省之合併效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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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了解規模擴大、產品多樣化與生產效率改變，所帶來之合併效益，因

此，本文合併模擬之對象包括同群組農信部合併與不同群組農信部合併，茲將合

併效益模擬之方式分述如下: 

2.1 同群組農會信用部合併 

以農會信用部 A 與農會信用部 B 合併為例，若農會信用部 A 與農會信用部

B 同屬於群組 i，根據厚邊界概念，相同群組之農信部間無效率差異，合併後之

農信部與合併前之兩農信部均採用相同之生產技術，即相同之成本函數，故合併

前後之成本差異來自「規模與範疇經濟」之結果；由於農信部所經營之業務均相

同，故該成本差異係來自「規模經濟」。其合併效益以成本節省（cost saving）方

式可表示如下: 

合併成本節省  

= 合併後總成本–[合併前之農信部 A 之成本+合併前農信部 B 之成本]  

= tsôc  (XA+B | Ci) – [ tsôc  (XA | Ci) + tsôc  (XB | Ci)] 

= 規模經濟　 　 　                        i=1,2,3,4 　 　    (1) 

其中，XA 代表農會信用部 A 之投入產出變項，XB 代表農會信用部 B 之投

入產出變項，Ci 代表群組 i 之成本函數。 tsôc (․|Ci)即為利用 Ci 成本函數估算

（預測）之成本值而非真實觀測值；本文之合併模擬均採用成本預測值（即成本

函數上各點之值）來進行。 tsôc  (XA | Ci)代表採用 Ci 生產技術下之農會信用部

A 其投入為 XA）合併前生產成本（預測值）， tsôc  (XB | Ci)代表農會信用部 B

合併前之生產成本。XA+B 即為 XA 與 XB 之合併後加權總值，亦即農會信用部

A 與農會信用部 B 合併後之投入產出項加總。再將 XA+B 代入群組 i 成本函數，

則可估算合併後成本（預測值） tsôc  (XA+B|Ci)；而農會信用部 A 與農會信用

部 B 合併後，所帶來之成本節省即為因規模擴大之規模經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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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1)可知，同群組之農會信用部合併效益主要來自於規模擴大所帶來的

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值＜0，表示合併會產生成本節省，即合併後總成本小於

合併前總成本；反之，「規模經濟」值＞0，表示合併會產生成本增加。 

2.2 跨群組農會信用部合併 

若農會信用部 A 與農會信用部 B 分屬於群組 i 與群組 j，群組 i 農信部 A 採

用較佳生產技術(Ci)，群組 j 之農信部 B 則採用較差生產技術(Cj)；其合併效益

表示則依下列二種狀況分別為: 

(1)合併後農信部採用較佳之生產技術（Ci），即會有如同群組 i 農信部 A

之生產效率。 

合併後總成本 = tsôc  (XA+B|Ci) 

=  [ tsôc  (XA | Ci) + tsôc  (XB | Ci)+ 規模經濟] 

此時，合併後總成本式即可從式(1)導出。而合併之效益可由下式表示： 

合併成本節省= tsôc  (XA+B | Ci) – [ tsôc  (XA | Ci) + tsôc  (XB | Cj)]  

= 規模經濟 + [ tsôc  (XB | Ci) – tsôc  (XB | Cj)] 

= 規模經濟 + 效率提昇(XB | Ci ←Cj)                    (2) 

其中，效率提昇(XB | Ci←Cj)代表，農會信用部在定量投入(XB)下，會因合

併後生產技術之改進（從 Cj 提升至 Ci）而有成本變動值，此即效率提升帶來之

成本節省。而式(2)表示，農會信用部 A 與農會信用部 B 合併後，會以較佳農會

信用部 A 之經營方式（即 Ci）管理，當「效率提昇」值＜0，即 tsôc （XB|Ci）

－ tsôc （XB|Cj）＜0，表示效率因技術改善（從 Cj）而提昇（至 Ci），同樣地

XB 投入下，成本較少或稱成本節省，反之，「效率提昇」值＞0，表示成本增加。

(式 2)顯示合併成本節省可區分為來自規模擴大及效率改善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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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併後農信部將採用較差之生產技術（Cj）即會有如同群組 j農信部 B

之生產效率。 

合併後成本 = tsôc  (XA+B|Cj) 

=  [ tsôc  (XA | Cj) + tsôc  (XB | Cj)  + 規模經濟] 

成本節省 = tsôc  (XA + B | Cj) – [ tsôc  (XA | Ci) + tsôc  (XB | Cj)]  

      　   = 規模經濟 + [ tsôc  (XA | Cj) – tsôc  (XA | Ci)] 

= 規模經濟 + 效率降低(XA | Ci →Cj)          (3) 

(式 3)則表示，合併後會以較差農會信用部 B 之經營方式（即 Cj）管理，而

效率降低（XA|Ci→Cj）即為合併後之農會在定量投入 XA 下，因改採用較差技

術（由 Ci 改成 Cj）而產生之成本變動（增加）。同樣地，由式(3)可知，合併效

益不只來自於規模經濟，尚包括因為不同群組間之生產技術不同，所帶來因效率

差異之成本變動值。 

 

3.實證模型之建構 

本研究參照 Schmidt and Sickles(1984)與 Cornwell, et al(1990)所提出，跨時

性追蹤資料（panel data）邊界函數模型設定實證模式，該模式包括成本函數及要

素份額，其中成本函數為包含兩個產出項及三個投入項之多元成本函數式；投入

產出項之定義則是參酌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具有吸收餘裕資金(存款)，並融通於

所需之民眾(放款)的特色，將採用仲介法加以衡量產出，亦即將存款視為投入。

一般金融機構之產出在利用仲介法進行衡量時，主要區分成「放款與貼現」，以

及「政府債券與其他投資淨額」兩大項目(例如，黃台心(1997，1999)以及歐陽遠

芬、陳碧琇(2001))，本研究在參酌其他相關文獻(例如，張靜真、顏晃平與王泓

仁（2000），黃介良、陳美菁（1999）以及周嘉玲（2001）)後，將以「一般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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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農業放款」定義產出項目。其中，放款總額並不包括存放農業行庫之金額。

此乃因為農會信用部存放於農業行庫之資金，為可貸資金剩餘之轉化方式，並非

管理者決定之產出，因此不列入產出項。詳細的變數定義與樣本統計敘述，彙整

如表一，實證模式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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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1,…,I 農信部, t=1,2,3 年 

其中，C*
為標準化總成本，Y L

為放款總額，Y I

為其他收入，PK*
為標準化

資本價格，
PF*

為標準化資金價格，B 為總分支機構數，ZR 為逾放比率， T 為

時間趨勢，ε it 為隨機誤差項註 2。 

                                                 
註 2

標準化過程則是以勞動價格為基準，標準化總成本為: (用人費用/勞動價格) +(資金

成本/勞動價格)+ (資本成本/勞動價格)，標準化資本價格為:資本價格/勞動價格，標

準化資金價格則為:資金價格/勞動價格。此標準化過程意在滿足成本函數之要素價格一

階齊次函數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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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實證變數之定義及敘述統計 

變數名稱 科目說明 平均數 標準差 

1.產出變項：    

一般放款Y L
 無擔保一般放款+擔保一般放款+貼現+無擔保

透支+擔保透支 

2228（百萬元） 2241 

農業放款Y I  無擔保統一農貸+擔保統一農貸+專案放款+農

建放款+農機放款+購地放款+農宅放款 

531（百萬元） 678 

2.成本變項：    

勞動成本CL  員工薪資+員工加班費+員工出差費+員工福利+

員工保險 

51（百萬元） 43 

資金成本CF  存款利息支出+借款利息支出金額 232（百萬元） 227 

資本成本CK  租賃費+其他業務支出+業務費用+會議費用+管

理費用+折舊費用 

31（百萬元） 27 

總成本C  勞動成本+資金成本+資本成本 314（百萬元） 297 

3.要素價格變項：    

勞動價格 PL
 用人費用/員工人數 1.33(百萬元/人) 0.44 

資金價格 PF  （存款利息支出+借款利息支出金額）/（全年

平均存款+借入款年底餘額） 

0.0493 0.0061 

資本價格 PK  

4.管理變項： 

資本支出/固定資產淨額 0.0018 0.0031 

分支機構數 B  總部及分部數合計 4.53（家） 2.48 

逾期放款 

比率ZR  

逾期三個月以上之放款（內含催收款）/年底放

款餘額（內含催收款）×100% 

12.91(%) 13.57 

時間趨勢 T  以 1998 年=1，1999 年=2，2000 年=3   

資料來源：整理自 2000 年之台灣省農會出版「台灣地區各級農會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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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Shephard’s Lemma，即對投入要素價格微分可得成本份額方程式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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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K 及 SF 分別代表資本與資金之成本份額式，W k 與W F 為隨機誤差

項。 

實證模型之估計則是採用將總成本函數式(4)與成本份額方程式(5)及式(6)

進行聯立求解，亦即使用近似無相關迴歸估計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且須滿足成本函數為要素價格一階齊次函數之限制條件，因此本研究也

將逐一驗證，以確定成本函數之係數估算是否符合經濟理論要求之良好特性。 

本研究利用 1998 年至 2000 年間之資料估計各群組之成本函數式，再利用

台北地區 29 家農會信用部 2000 年之樣本資料進行分群及合併效益模擬。資料來

源為 1998 年至 2000 年台灣省農會之「台灣地區各級農會年報」及合作金庫編制

之「台灣地區基層農會信用部業務經營分析」。 

 

4.實證結果 

4.1 樣本分群結果 

根據 Berger and Humphrey(1991)用以建立厚邊界之觀念，本研究首先利用農

業資產值由高至低排序，再依統計四分位(quartile)法將台灣地區 279 家農會信用

部區分成 A、B、C 與 D 四類型，以摒除經營規模對成本之影響；然後再利用各

農會之平均成本（總成本佔總資產之比率）及統計之四分位法，將 A、B、C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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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包含之農信部樣本再分別依其平均成本區大小，分成四種成本結構。最後將

A、B、C、D 四類型中屬於同種平均成本結構之樣本歸納為同一群組，亦即群組

一（最低平均成本）、群組二（次低平均成本）、群組三（次高平均成本）、群組

四（最高平均成本）。台北地區 29 家農會信用部中，群組一有 18 家、群組二 5

家、群組三 2家、群組四則有 4家(如表 2所示)。 

 

表 2 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分群結果  

群組名稱 平均成本 標準差 台灣地區 

各群組家數 

台北地區 

各群組家數 

群組一(最低成本) 0.04 0.005 73 家(26%) 18 家(62%)

群組二(次低成本) 0.07 0.06 71 家(25%) 6 家(21%)

群組三(次高成本) 0.17 0.21 65 家(24%) 2 家(7%)

群組四(最高成本) 0.33 0.51 70 家(25%) 3 家(10%)

總計 0.13 0.30 279 家(100%) 29 家(100%)

註 1:平均成本=總成本/總資產。2.各群組家數欄下之( )內，則為各群組家數之百分比。 

資料來源:同表 1 

 

4.2 成本效益估算結果 

依據「農業金融法」第 36 條中指出，逾放比率超過 15%之信用部應由主管

機關輔導整頓之，三年後若未達所訂改善目標，將命令該農會(成為合併後之消

滅公司)受併於其他具有信用部之農會(成為合併後之存續公司)。基於前述之「未

達所訂改善目標」，「農業金融法」尚無明確規範，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逾放比

率已經連續三年超過 15%之農會信用部進行合併模擬分析，將之視為合併後之消

滅農會，再參酌農會信用部之成本結構差異性與合併時之地緣考量，透過厚邊界

法(Thick Frontier Approach，TFA)估算各合併案例之合併效益，以便尋找最佳之

合併後存續農會。台北地區農會信用部逾放比率已經連續三年超過 15%者共有 2

家，分別屬於群組一(本研究以「甲農會」命名之)與群組四(本研究以「乙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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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之)。因此，本研究乃是以該兩家農會信用部為合併後之消滅公司，模擬其

最適之合併對象，模擬結果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 甲農會合併之成本估算 

 成本變動幅度(%) 規模經濟變動(%) 效率變動(%) 案例數

與群一農會合併 
(CM=C1) 

-15.37 -15.37 0 17 

與群二農會合併 
(CM=C2) 

-8.93 -9.00 +0.17 6 

與群三農會合併 
(CM=C3) 

-7.25 -7.98 +0.73 2 

與群四農會合併 
(CM=C4) 

-5.28 -6.63 +1.35 3 

註:1.甲農會屬於群組一，因此上表所述之「與群一農會合併」，乃是屬於同群組合併，

其餘則為跨群組合併。2.因為甲農會屬於合併後之消滅農會，因此，上述之合併後

成本變動幅度估算，乃是利用，與甲農會合併之農會信用部的成本函數進行估算。

3. CM=Ci，即合併後農信部之成本函數(CM)，即為群組 i 之成本函數(Ci)，

i=1,2,3,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乙農會合併之成本估算 

 成本變動幅度(%) 規模經濟變動(%) 效率變動(%) 案例數

與群一農會合併 

(CM=C1) 

-19.88 -4.56 -15.32 18 

與群二農會合併 

(CM=C2) 

-16.09 -4.52 -11.57 6 

與群三農會合併 

(CM=C3) 

-14.08 -3.92 -10.16 2 

與群四農會合併 

(CM=C4) 

-3.04 -3.04 0 2 

註:1.乙農會屬於群組四，因此上表所述之「與群四農會合併」，乃是屬於同群組合併，

其餘則為跨群組合併。2.因為乙農會屬於合併後之消滅農會，因此，上述之合併後成本

變動幅度估算，乃是利用，與乙農會合併之農會信用部的成本函數進行估算。3. CM=Ci，
即合併後農信部之成本函數(CM)，即為群組 i 之成本函數(Ci)，i=1,2,3,4。資料來源:本

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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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甲農會」之最適合併對象為同為群組一之農會信用部，其平

均成本節省幅度可達 15.37%，而最差之合併對象則為群組四之農會信用部，平

均成本節省幅度僅為 5.28%。此實證結果與陳永琦(2002b)以及陳永琦、傅祖壇

(2003)之實證結果相同，金融機構合併後若採較差之管理方式，則成本最低群組

內之金融機構合併將獲至最佳之合併效益。 

由表 4 可知，「乙農會」之最適合併對象為群組一之農會信用部，其平均成

本節省幅度可達 19.88%，而最差之合併對象則為同為群組四之農會信用部，平

均成本節省幅度僅為 3.04%。此實證結果與陳永琦(2002b)以及陳永琦、傅祖壇

(2003)之實證結果仍然相符，金融機構合併後若採較佳之管理方式，則成本結構

相同之金融機構合併所獲至之合併效益最差。 

若進一步分析，「甲農會」所有合併案例中，與群組一之「丙農會」合併可

得最佳效益，與群組四之「乙農會」合併之成本節省效益最差;同樣地，「乙農會」

所有合併案例中，與群組一之「丙農會」合併也可獲得最佳效益，與群組四之「丁

農會」合併之成本節省效益最差。 

 

5.結論與建議 

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改制問題一直是熱門議題，在「農業金融法」公佈之

下，農會信用部改制方案終於有了定論，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將採體制內合併進

行改革。故而，本研究乃根據此法源基礎進行農會信用部合併之成本效益分析，

以期提供更契合未來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改革狀況之模擬分析。 

台灣地區農會是以行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同一區域內以組織一個農會為

原則，是一個具有地區性之金融機構，因此其合併對象之選取必須考量地緣關

係。故而，本研究進行模擬分析時，僅以台北地區 29 家農會信用部自行合併進

行案例模擬，而非如同陳永琦(2002b)，乃是一般化地將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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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兩兩合併之模擬分析，試圖完整的模擬所有農會信用部合併情形，提供未來農

會信用部進行合併計劃之預測。 

本研究主要結果為，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採體制內合併仍可帶來成本節省

效益，但是，在尋找合併對象時，除了考量地緣關係，還必須納入成本結構差異

化因素。以台北地區「甲農會」信用部為例，若考量成本結構差異性因素，將可

提升 10.09%之成本節省效益(即與群組一及群組四合併之效益差距)，而其最佳合

併對象「丙農會」並非緊鄰「甲農會」; 同樣地，以「乙農會」信用部為例，若

考量成本結構差異性因素，更可節省高達 16.84%之成本節省效益，但是其最佳

合併對象「丙農會」也一樣非緊鄰「乙農會」。因此，在尋找農會信用部合併對

象時，應該同時考量成本結構差異性因素，方可達到最佳之合併效益。 

綜合上述分析，基於台灣地區農會信用部為具有地區性之金融機構，在尋

求合併對象時無法忽略該因素，然而卻可以從具有地緣關係之農會信用部中，進

一步分析其成本結構，以期獲致最佳之合併對象，而非僅是選擇距離最近的農會

信用部進行合併，此將大大影響合併效益。 

藉由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丙農會」同時為「甲農會」與「乙農會」之最

佳合併對象，再加上之前相關單位處理淨值為負的農會信用部接管事宜時，曾經

有同一家銀行接管兩家農會信用部之案例，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丙農會」

同時與「甲農會」及「乙農會」所帶來之合併效益，實證結果發現，成本節省效

益有明顯下降的趨勢，此項結果說明，合併家數仍以一家為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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